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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31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8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子公司部分资产被扣押的

公告》称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你公司子公司富顺光电协助执行

扣押富顺光电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小港北路 38 号富顺光电科技

园仓库的 25000 个 20KW 充电模块。根据公告披露，你公司未知福

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扣押该部分资产的具体原因，富顺光电属于案外人，

并非诉讼当事人，你公司已委托律师就该事项进行积极处理，与财产

保全申请人、法院等展开积极协调，并已经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

交了扣押资产的异议申请，以维护公司合法权益，确保你公司的资产

不因与公司及子公司无关的诉讼而受到不利影响和经济损失。 

2018 年 8 月 2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股份被

轮候冻结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董事陈建顺近日收到南靖县人民法院《应

诉通知书》[（2018）闽 0627 民初 1907 号]，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通合电子”）与福建宇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福建宇福”）发生货款纠纷，陈建顺为福建宇福上述纠纷

合同中的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。通合电子就福建宇福拖欠货款事

项向南靖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福建宇福及陈建顺给付货款及利

息损失。南靖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上述案件，并对陈建顺持有的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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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 12,863,172 股实施冻结保全手续，陈建顺所持你公司股份

12,863,172 股被轮候冻结。 

此外，2018 年 8 月 2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

修正公告》称，由于财务费用增加、无人机存货减值准备增加以及营

运资金紧张营业收入大幅减少等原因，你公司将 2018 年 1-6 月净利

润由 1,498.80 万元至 2,248.20 万元大幅向下修正为-1700 万元至-1300

万元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补充披露以下事

项： 

1、你公司子公司富顺光电部分资产被法院扣押是否影响其正常

生产经营，富顺光电 2017 年度净利润在你公司 2017 年净利润中的占

比情况，本次资产扣押事项是否影响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； 

2、福建宇福与你公司（包括子公司）、你公司董监高及持股 5%

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潜在利益关系，你公司董事陈建

顺为福建宇福提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3、你公司子公司富顺光电是否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； 

4、你公司 1-6 月份营业收入大幅减少的原因、财务费用增加对

净利润的影响金额、你公司无人机业务的开展情况及相关财务数据等； 

5、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8年 9月 3日前向我部提交书面说明并对外披露，

同时抄报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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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8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